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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為公同行計畫」2025 秋季班招生說明 
 

一、計畫緣起 
因應國際教育情勢變化，部分獲國外頂尖大學錄取或正在就讀的

學生，可能因政策、簽證或地緣政治等因素，面臨短期無法持續學習

的挑戰。國立清華大學秉持「天下為公」的理想，實踐高等教育的社

會責任，特別啟動「為公同行計畫」，提供一個優質、安心且具彈性的

學習環境，協助學生不中斷學習歷程、持續拓展學術視野。 

二、招生對象 
符合以下任一條件之學生皆可申請： 

1. 已獲得國外頂尖大學正式入學許可，因特殊情勢延後入學者。 
2. 原就讀於國外頂尖大學，因教育情勢變化暫時無法持續就讀者。 

三、學習內容與參與方式 

參與本計畫的學生可依個人需求，選擇下列一項或多項學習途徑： 

1. 正式修課：  

 修習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課程（實體或遠距課程），涵蓋專業、通

識、實驗、實作、語文、體育等多元課程。 
 成績及格者，由本校核發正式成績單，供原就讀學校審酌學分抵免

(依該校規定辦理)。 

2. 研究與實作參與 

 可進入清華實驗室，參與教師主持之研究計畫或進行專題研究。 
 經指導教師評量合格者，將核發研究參與或實習證明。 

3. 校園生活與跨文化交流 

可自由參與本校書院活動、學生社團、藝文展演、體育活動等，

深入體驗清華校園文化與多元生活。 

四、學習支援與輔導機制 

本計畫特別邀請來自人文、社科、科技、設計等多領域的重量級

導師，協助學生進行課業諮詢、學習規劃與未來發展建議。部分導師

如下： 

 黃一農 (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美國 Columbia 大學物理系天

文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專長為科技史、明清史、中歐文明交流史、

紅樓夢、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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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心儀 (全球事務長，科技法律研究所特聘教授，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法學博士，曾任國際經濟法學會 SIEL 執行副會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委員，科技部兩次傑出研究獎得主，專長為

國際經濟法、資訊通訊法) 

 傅麗玉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教授，美國 West Virginia 大學課程

與教學博士，兩度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得主，專長為科學教育

與傳播、數位學習、原住民族教育、動畫製作) 

 王子華 (竹師教育學院院長，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得主，專長為數位學習、行動學習、數位評量、科

學教育、STEM/STEAM 跨領域教育) 

 吳國聖 (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研究滿文、

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西夏文等文獻，專長為遼金元史、

內陸亞洲史、蒙古帝國史、胡語歷史文獻、歷史語言學) 

 許仁豪 (清華學院體育室助理教授兼實驗教育方案總導師，臺北市

立大學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博士，專長領域：羽球運動專項、羽球跨

領域相關研究、體育教學程式開發) 

 朱家杰 (數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應用與計算

數學博士，專長領域：多尺度問題，偏微分方程，流行上的偏微分方

程的數值方法) 

 韓永楷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香港大學博士，

專長領域：資料結構、演算法 

 羅仕龍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實驗教育方案總導師，法國巴黎新索

邦大學戲劇學博士，專長領域：現當代戲劇、中法比較文學、翻譯實

務、評論寫作) 

 李怡俐 (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專長領

域：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比較憲法、轉型正義) 

 蕭銘芚 (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日本千葉大學教育學碩士日本東海

大文學博士候選人，專長領域，玻璃藝術與設計、玻璃材料實驗、玻

璃與科技、玻璃與複合媒材。 

五、學習成果 
 成績單：課程成績及格者，本校將核發正式成績單。 
 實習證明：研究或專題參與者，由指導教授審核評量合格，本校將

發給實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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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費用與經濟協助 

 每學期繳納學雜費新台幣 26,500 元 (含學分費、實驗材料費等)。 
 若因提前返國就學，可依比例退費。 
 經濟弱勢學生得免收學雜費。 

七、研修權益 

 參與學生將核發「短期研修證」。 

 若有住宿需求，將視宿舍空間儘量安排校內住宿或協助提供校外租

屋資訊。 

八、申請與時程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15 日 
 錄取公告：2025 年 7 月 22 日前 
 註冊期限：2025 年 7 月 31 日前 
 開學日期：2025 年 9 月 1 日 (如有提前入學需求，可另案申請) 

九、報名方式 

請填寫線上報名表：https://forms.gle/8dABCb7ycjVyb7qx7 

十、注意事項 
參與本計畫之學生應遵守本校各項相關規定，如有違規情節重大

或行為有損本校聲譽者，本校得停止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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